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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被低估，增加籌資困難，更容易成為被併購對象。爰此；面對所謂紅色供應鍊及四面

八方的競爭，台灣因應之道唯有更加開放，發揮早年創立加工區的無畏精神。遺憾的是各

國紛紛簽訂區域貿易協定之際，台灣意識形態力量卻大唱反調，無異於鎖國，使業者飽受

紅色供應鏈煎熬之餘，又得承受內外諸多不公平待遇。 

四、紅色供應鏈不僅在兩岸間，而是牽涉全球性的產業版圖變遷。但遺憾的是仍 只看到政府

「以不變應萬變」，以錯誤舊思維來因應，還是只要不符合原本訂定的兩岸投資規範「一

律斬殺」。當然；本席也不忍太過苛責，以台灣的政經體制與社會氛圍，政府確不可能大

手筆對企業挹注資金，然產業困境、企業展望、資本市場下滑等因素，已讓企業不再能輕

易籌得大筆資金來壯大並且改善體質。但大陸市場是全球最大也是成長最快的半導體市場

，台灣業者願意自外甚至放棄這個市場嗎？ 

五、遺憾的是，即使有這麼多教訓，政府與社會似乎仍未轉念。如果政府能「換個腦袋」以新

思維考量，大幅開放與放寬兩岸投資的限制，讓兩岸更多企業能彼此參股，等於是利用大

陸資金充實台灣企業資本，同時帶來更多的市場機會，不是更有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嗎？

以對立者的角色，是無法有效抵抗紅色供應鏈的，與其硬碰硬，不如加入中國大陸龐大的

市場供應鏈。政府是否該重新思考正確的因應策略了！ 

（五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評鑑制度幾已廣為公部門為提升績效

所運用，但由於執行方式或考核不實諸多主、客觀因素使然

，反使良意成惡果，籲請政府應予正視並改善之。為提升單

位效率及功能，評鑑制度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合理不過，但是

當評鑑項目繁多，窮於應付時，反易產生虛偽造假的情形。

部分公務單位為求績效，將評鑑結果與預算綁在一塊，這種

本末倒置方式，不但使得各單位忙碌到影響正常行政工作運

行，更使得基層組織變成無能。因為基層只執行評鑑指標內

的工作，在非評鑑指標內，即使再重要，也能不做就不碰，

這是評鑑制度最怕造成的副作用，但在現行各單位的執行中

卻已成形。爰此；本席要求政府，應該將評鑑的能力還給基

層執行單位，以充能式的評鑑及受服務者評鑑方式為之。讓

受評單位提出他們的具體目標，自行研擬策略去達成，以

PDR（計畫、執行、考核）的管理精神去落實，對尚未解決

的問題則再進行下一個 PDR 循環，繼續進行改善。而中央主

管機關在 PDR 的循環中，僅提供評鑑的大指標框架；及各類

教育訓練與專家輔導。錯誤的評鑑方式，確實會使得行政體



 

 
53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9 期 院會紀錄

系邁向無能，但絕不是不可避免之惡，反應是必要之善，端

看如何地去運作，方為社會之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政府當前公部門的各類評鑑制度亂象，已嚴重干擾行政管理甚或專業技能的空間。諸如單

一標準是否反會喪失部分須多元的價值？已不乏議論！尤其；部分評鑑制度挾雞毛當令箭

，執行時不僅以齊一化的評鑑指標，來衡量不同發展、定位與區位條件的不同類型部門，

也忽略不同領域、不同單為所應有不同評鑑機制，荒誕八股的評鑑報告及繁複的評鑑行政

，已綑綁公部門應有的活力與動能，更令所有主官（管）陷入虛假的評鑑作文競賽中。 

二、合理而公平的評鑑制度是促成政府公部門行政績效改善的手段，正常的評鑑與升等辦法，

是汰換不適任以及激勵員工的重要機制。然真正的評鑑需要建基於民主自治的精神，也需

要更多單位間的共識和參與才能促成。但因部分主責單位握有決定評鑑指標的權力，掌握

人事任用權力，造成各受評單位噤若寒蟬，心中有警總，失去自主性，產生許多亂象，尤

其許多作業已流於形式，若不針對缺失任其發展，顯然前景「弊大於利」。 

三、評鑑這兩個字在台灣已經成為不可避免之惡，目前中央政府機關施政，多是先訂出一些行

政指標，然後要求執行單位依據指標交出成績，這似乎是天經地義，合理不過，但是當每

項施政工作都必須繳交成績時，就會造成評鑑項目繁多，窮於應付，甚至產生虛偽造假的

情形。這種評鑑方式已使得基層組織變成無能，這是非常嚴重的現象。因為基層組織只執

行所謂的防衛型工作，也就是評鑑指標內的工作我才做，若是不在評鑑指標內，即使這個

工作有多麼重要，是絕對該做但卻無人主動唯之，這是評鑑最怕造成的副作用，但已經在

政府各部門成形。 

四、正確的評鑑；應該是要將能力還給基層執行單位，充能式的評鑑以及受服務者評鑑才是正

確方式。而不是一味在各種策略方案上打轉，所謂充能評鑑就是給申論題，讓受評單位提

出他們的具體目標，自己研擬策略去達成，用 PDR 的管理精神去執行，P（Plan 計畫），

確定方針和目標，確定活動計畫，D（Do 執行），實地去執行，實現計畫中的內容，R（

Review 考核），總結執行計畫的結果，瞭解效果為何，及找出問題點，根據檢查的問題點

進行改善，將成功的經驗加以適當推廣、標準化；將產生的問題點加以解決，以免重複發

生，尚未解決的問題可再進行下一個 PDR 循環，繼續進行改善。 

五、中央主管機關在 PDR 的循環中扮演鷹架角色，僅提供評鑑的大指標框架；及各類教育訓練

與專家輔導，其餘由受評單位依據實況自訂評鑑細目，並於期末檢討改進！也許實施「充

能式」評鑑初期，單位會不知所措或訂定極少的評鑑指標，但民眾會採取淘汰性選擇，也

就是人民會對公部門產生約制力，不力的單位自然會遭舉發，而想生存的單位將會主動要

求上級指導，並不斷的力求提升績效，這時政府及民眾才是雙贏。 

（五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首席經濟學家


